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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 要：根据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理论，“偷”凸显的是“施事 ／偷窃者”以及“受事 ／失窃物”，“抢”凸显的是“施
事 ／抢劫者”“夺事 ／遭抢者”以及“受事 ／抢劫物”，且“施事 ／抢劫者”和“夺事 ／遭抢者”为强凸显角色，“受事 ／抢劫物”为
弱凸显角色。 通过对汉语“偷”和“抢”、英语 ｓｔｅａｌ 和 ｒｏｂ 以及韩语 和 的跨语言比较，可以归纳出一个蕴含共

性：凸显角色（强凸显角色⊃弱凸显角色）⊃ 非凸显角色。 即在一种语言中，如果非凸显角色在句中不隐去，那么凸显角

色一定不可隐去，如果弱凸显角色在句中不隐去，那么强凸显角色一定不可隐去，反之不成立；在一种语言中，如果弱凸

显角色在句中可作宾语，那么强凸显角色也可作宾语，反之不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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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汉语的“偷”和“抢”在句式上不同于英语的

ｓｔｅａｌ 和 ｒｏｂ． 在汉语中，“张三偷 ／抢了李四 １００ 块

钱”“张三从李四那偷 ／抢了 １００ 块钱”都可以成

立，而在英语中，只能说 Ｊｏｈｎ ｓｔｏｌｅ １００ ｄｏｌｌａｒｓ ｆｒｏｍ
Ｊａｎｅ 和 Ｊｏｈｎ ｒｏｂｂｅｄ Ｊａｎｅ ｏｆ １００ ｄｏｌｌａｒｓ． 但“偷”和
“抢”也有差别，我们能说“张三抢了李四” “张三

把李四抢了”“李四被张三抢了”，但一般不大能

说“张三偷了李四”“张三把李四偷了”“李四被张

三偷了”。 陆丙甫（１９９８）认为，能不能只出现遭

偷抢人而隐去被偷抢物是汉语“偷”和“抢”的差

别所在：“抢”可以隐去被抢物，“偷”不可隐去被

偷物，至少非常勉强。 沈家煊（２０００）从凸显的角

度，对汉语中“偷”和“抢”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别进

行举例分析，得到与陆丙甫相同的结论，他在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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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同时，也对这种语法现象作出部分的预测。 本

文通过对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语料库中相

声小品、北京口语语料、法律条文以及老舍和王朔

文学作品的定量考察，描写二者句法结构上的异

同，并采用意象图式理论对相关现象进行解释，同
时尝试通过“偷”和“抢”的跨语言比较揭示人类

语言在认知上的一般共性。

１　 “偷”和“抢”的认知语义特征
认知语言学认为，没有自主的、独立于认知以

外的语言，语言依赖于人的一般认知和经验处理

机制。 这种经验机制会将有关联的经验组织成意

象图式（赵艳芳 ２００１：６９）。 “意象图式” （ ｉｍａｇｅ
ｓｃｈｅｍａ）是认知语言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，一般

认为最早由 Ｌａｋｏｆｆ 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（１９８０）在概念隐喻

理论中提出。 Ｊｏｈｎｓｏｎ（１９８７）指出，意象图式是一

些普遍的、先语言存在的认知结构，它们产生于人

类身体的构造以及身体对外部世界的体验。 意象

图式的构成基于人对事物之间基本关系的认知，
在此基础之上，人们才能理解和认知更复杂的结

构概念。 意象图式主要有“基底一侧面” （ ｂａｓｅ⁃
ｐｒｏｆｉｌｅ）和“射体—界标” （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⁃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） 两

种。 后者主要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凸显观（ ｐｒｏｍｉ⁃
ｎｅｎｃｅ ｖｉｅｗ），即一个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不但取决

于概念内容，而且取决于对这些概念内容的识解

方式。 从认知心理上讲，凸显的事物是容易引起

人注意的事物，也是容易记忆、容易提取、容易作

心理处理的事物（沈家煊 ２００５：１２ － １３）。
按照认知语义学的观点，动词的词义不仅包

括能跟几个以及什么种类的语义角色相联系，而
且包括相关语义角色的“凸显” （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）情

况。 “偷”和“抢”都分别与 ３ 个语义角色和概念

角色相联系，且存在凸显和不凸显的差别：
偷［施事 ／偷窃者 夺事 ／遭偷者 受事 ／失窃物］
抢［施事 ／抢劫者 夺事 ／遭抢者 受事 ／抢劫物］
其中，“偷”凸显“施事 ／偷窃者”和“受事 ／失

窃物”；“抢”的 ３ 个角色都凸显。 这种差别源于

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。 当发生偷窃事件时，人
们更关注偷窃者和失窃物，当发生抢劫事件时，除
抢劫者和抢劫物外，人们还关注在场的遭抢者，甚
至与抢劫物相比，人们更关心遭抢者有没有受到

伤害。 所以对于“抢”来说，“施事 ／抢劫者”和“夺
事 ／遭抢者”是强凸显角色，“受事 ／抢劫物”是弱

凸显角色。
“偷”和“抢”同为事件动词，二者表示的动作

均可作为核心与事件参与者共同构成事件结构，

在此基础上通过认知识解形成事件图式。 Ｄｉｒｖｅｎ
和 Ｖｅｒｓｐｏｏｒ（２００４）认为事件图式是“把最显著的

参与者和某种类型的行为或状态结合而生成的事

件概念，那些参与者在该行为或状态中充当不同

的角色” （杜军 李福印 ２０１５：６０）。 在事件图式

中，“偷”和“抢”所表示的动作为常量，包括偷窃

者 ／抢劫者等在内的事件参与者为变量。 当描述

事件时，把所有细节要素都描述出来既不可能，也
没必要，且不同要素在事件中的显著程度也存在

差异，因而往往只选择最显著的要素进行描述。
“偷”和“抢”形成的事件图式投射到语义层面时，
在汉语、英语和韩语中都与施事、受事和夺事 ３ 个

语义角色相联系，由于要素显著程度不同，语义角

色的凸显也存在差异，进一步投射到句法层面时，
其异同也会得到显现，在不同语言中情况也不尽

相同。

２　 汉语“偷”和“抢”句法结构上的异同
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，“偷”出现 ２０２ 次，

“抢”出现 ２８９ 次。①

２． １ 偷

“偷”既可以 ３ 个语义角色都存在（７２ ／ ３５．
６４％ ），也可以只存在施事和受事或施事和夺事

（９４ ／ ４６． ５３％ ），还可能只存在施事或受事 （３６ ／
１７． ８２％ ）。 可出现于双宾句、“把”字句、被动句、
受事单宾句中，也存在夺事作受事定语以及夺事

在介宾短语中的情况。
施事、受事和夺事都存在时分两种情形：第

一，３ 个语义角色都直接出现（３６ 次）；第二，有一

个或两个语义角色由于语境的作用省略（３６ 次），
省略成分包括施事、受事、夺事、施事和受事、施事

和夺事及受事和夺事。 只存在两个语义角色时分

两种情形：第一，只存在施事和受事（８８ 次），多出

现于受事单宾句中；第二，只存在施事和夺事（６
次）。 只存在一个语义角色时分为只存在施事

（２２ 次）和只存在受事（１４ 次）两种情形。
２． ２ 抢

“抢”既可以 ３ 个语义角色都存在（１３４ ／ ４６．
３７％ ），也可以只存在施事和受事或施事和夺事

（１１８ ／ ４０． ８３％ ），还可能只存在施事或夺事（３７ ／
１２． ８０％ ）。 可出现于双宾句、“把”字句、被动句、
受事单宾句、夺事单宾句中，也存在夺事作受事定

语以及夺事在介宾短语中的情况。
施事、受事和夺事都存在时分两种情形：第

一，３ 个语义角色都直接出现（４６ 次）；第二，有一

个或两个语义角色由于语境的作用省略（８８ 次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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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略成分包括施事、受事、夺事、施事和夺事及受

事和夺事。 只存在两个语义角色时分两种情形：
第一，只存在施事和受事（８８ 次），多出现于受事

单宾句中；第二，只存在施事和夺事（６ 次），多出

现于夺事单宾句中，此外也可出现于“把”字句和

被动句中。 只存在一个语义角色时分为只存在施

事（３０ 次）和只存在夺事（７ 次）两种情形。
２． ３ 二者的异同及认知解释

“偷”和“抢”存在如下共性：第一，二者都能

和施事、受事和夺事相联系，３ 个语义角色可以都

存在，也可以只存在两个甚至一个语义角色，且都

以前一种情况为常。 第二，由于语境作用，二者都

可省略一个或两个语义角色。 第三，二者可出现

于相同的句法结构中，如双宾句、“把”字句、被动

句、受事单宾句，也都存在夺事作受事定语以及夺

事在介宾短语中的情况。
“偷”和“抢”也存在如下差异：第一，当只存

在一个语义角色时，“偷”一般是施事或受事②，
“抢”一般是施事或夺事。 第二，当只存在两个语

义角色时，“偷”一般只存在施事和受事③，“抢”既
可存在施事和受事也可存在施事和夺事。 第三，
“抢”的夺事一般可转换为“把”字宾语和被动句的

主语，“偷”的夺事则不可以。 且在我们的考察中，
当句中只存在施事和夺事或受事因语境作用而省

略时，“抢”可以出现在“把”字句或被动句中，“偷”
则不可以。 “抢”可出现于受事单宾句和夺事单宾

句中，“偷”一般只出现于受事单宾句中。
汉语“偷”和“抢”句法结构上的异同基于二

者的认知语义特征而产生，可从意象图式的凸显

理论中得到解释。 非凸显角色可以隐去，没有句

法表现形式；凸显角色不一定可以隐去，常有句法

表现形式。 因为从认知的角度看，看得见的东西

比看不见的显著。 “偷”凸显施事和受事，“抢”强
凸显施事和夺事，弱凸显受事。 由此可解释二者

以上句法结构的差异。
“意象图式”是根据认知主体一般经验的积

累，在某些情况下，说话人的关注点也可能偏离一

般的经验。 根据我们的考察，当只存在两个语义

角色时，“偷”有只存在施事和夺事的用例。 如：
① 不，不能当贼，不能！ 刚才为自己脱干净，

没去作到曹先生所嘱咐的，已经对不起人；怎能再

去偷他呢？ （老舍《骆驼祥子》）
② “爸爸等着吃药呢！”他瞧明白了，扯他的

是个巡警。 “我又没偷谁！”（老舍《抓药》）
例①中“他”较为特殊———对不起他，因而成

为了说话人关注的焦点。 例②中的“谁”是泛指

的，侧重说明“偷”的行为。 上述用例中它们以夺

事身份出现而未出现受事。

３　 “偷”和“抢”的跨语言比较
汉语、英语和韩语分属不同的结构类型和语

言谱系，较有代表性。 汉语“偷”和“抢”前文已有

分析。 下面分别简述英语 ｓｔｅａｌ，ｒｏｂ 及韩语 、
的用法。
３． １ 英语的 ｓｔｅａｌ，ｒｏｂ
ｓｔｅａｌ，ｒｏｂ 在 ３ 个语义角色都出现时，句法结

构不同。 ｓｔｅａｌ 的宾语是受事，句法格式可以概括

为 ｓｔｅａｌ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． 如：
③ Ｈｅ ｓｔｏｌｅ ｍｏｎｅｙ ｆｒｏｍ ｈｉ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．
ｒｏｂ 的宾语是夺事，句法格式可以概括为 ｒｏｂ

ｓｏｍｅｂｏｄｙ ｏｆ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． 如：
④ Ｔｈｅｙ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ｏｔ ｈｉｍ ａｎｄ ｒｏｂｂｅｄ

ｈｉｍ ｏｆ ａｌｌ ｈｉ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．
这 是 英 语 的 标 准 用 法。 根 据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

（１９９５），有的英语方言中有特殊用法，如：
⑤ Ｔｏｍ ｒｏｂｂｅｄ ５０ ｄｏｌｌ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ｙ．
但即使是这种方言，也没有“∗Ｔｏｍ ｓｔｏｌｅ Ｍａｒｙ

ｏｆ ５０ ｄｏｌｌａｒｓ”这样的说法。
ｓｔｅａｌ，ｒｏｂ 也有语义角色省略的情况。 ｓｔｅａｌ 后

可以省略遭偷者而直接加失窃物，却不可以省略

失窃物而直接加遭偷者。 如：
⑥ Ｔｈｅｙ ｓｔｅａｌ ｆｏｏｄ． Ｔｈｅｙ ｆｉｇｈｔ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ａｔｈｓ．
⑦ ∗Ｔｈｅｓｅ ｂａｄ ｇｕｙｓ ｓｔｏｌｅ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ｇｉｒｌ．
ｒｏｂ 后可以省略抢劫物而直接加遭抢者，却不

可以省略遭抢者直接加抢劫物。 如：
⑧ Ｔｈａｔ ｄａｙ ａ ｍａｎ ｃａ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ｕｓ， ａｎｄ ｔｒｉｅｄ

ｔｏ ｒｏｂ ａ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．
⑨ ∗Ｔｈｅｓｅ ｂａｄ ｇｕｙｓ ｒｏｂｂｅｄ １００ ｄｏｌｌａｒｓ．
３． ２ 韩语的

在 ３ 个语义角色都出现时，句
法形式完全相同。 如：

⑩ ／ 小偷偷了他的

钱包。
 ／ 他抢了她的

皮包。

 ／ 他从她那儿偷

了书。
 ／ 他从她那儿

抢了书。

 ／ 那个少

年在果园偷了苹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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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／ 那个

少年在果园抢了苹果。
例⑩和例是夺事作受事定语，夺事带领格

助词 ，受事带宾格助词 。 例和例是夺事

带离格助词 ，受事带宾格助词 。 例和例

是夺事带位格助词 ，受事带宾格助词 。
不论是 还是 ，在具体语境中，只

要意思明确，主格、宾格、从格、位格、领格、属格都

可以省略。 因此，在语境中，例可以有下面不同

的省略形式：
 ａ． ／ 他偷了书

　 ｂ． ／ 他从她那儿偷了

　 ｃ． ／ 从她那儿偷了书

　 ｄ． ／ 他偷了

　 ｅ． ／ 从她那儿偷了

　 ｆ． ／ 偷了书

　 ｇ． ／ 偷了

例—例中离格和宾格、位格和宾格的位

置还可以互换。 如例还可以有下面的变换式：
（他从她那儿偷了书）。

不论是 ３ 个语义角色都出现的完整式，还是各类

省略式、变换式，韩语中的 的用法均

完全一致。
３． ３ 三者的共性与差异

“偷”和“抢”、ｓｔｅａｌ 和 ｒｏｂ、 和 都可

以与 ３ 个语义角色相联系，也都可以隐去语义角

色，它们之间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
第一，当 ３ 个语义角色并非全部存在时，可以

隐去的是什么角色。 在汉语中，“偷”“抢”的 ３ 个

语义角色都可以隐去，然而“偷”不可只存在夺事

而隐去施事和受事，一般也不可隐去受事而存在

施事和夺事，“抢”不可只存在受事而隐去施事和

夺事，却可隐去夺事而存在施事和受事。④在英语

中，ｓｔｅａｌ 只可以隐去夺事而不可隐去施事和受

事，ｒｏｂ 只可隐去受事而不可隐去施事和夺事。⑤

第二，充当宾语的是哪些语义角色。 在汉语

中，“偷”和“抢”涉及单宾句和双宾句两种情况。
在单宾句中，“偷”的宾语是受事，“抢”的宾语是

夺事或受事。 在双宾句中，“偷”和“抢”的宾语都

是“夺事 ＋ 受事”，即夺事充当近宾语，受事充当

远宾语。⑥在英语中，ｓｔｅａｌ 的宾语由受事充当，ｒｏｂ
的宾语在标准英语中是夺事，但在有些英语方言

中也可以是受事，如例⑤。

在韩语中， 和 在凸显方面的差异

并未对二者的用法产生影响，这是由韩语的特点

造成的。 从语言类型学上看，韩语是 ＳＯＶ 语言，
这类语言由于名词性成分均位于动词的同侧，因
而常有较为丰富的形态标记以示区别，夺事和受

事均可以通过不同的形态标记体现出来。 所以，

在韩语中，不论 还是 ，其宾语都由受

事充当，在具体语境中，只要意思明确，３ 个语义

角色都可以隐去。
汉、英、韩 ３ 种语言中“偷” “抢”的异同大体

如表１所示：

表１ 　 汉、英、韩 ３ 种语言中“偷”“抢”的异同

句法表现语言
汉语 英语 韩语

偷 抢 ｓｔｅａｌ ｒｏｂ

宾语
受事 ／ 夺事 ＋

受事

夺事 ／ 受事 ／
夺事 ＋ 受事

受事 夺事 ／ 受事 受事 受事

语义角色隐现

施事、受事和夺事都可

隐去，但不可只存在夺

事而隐去施事和受事，
一般也不可隐去受事

而存在施事和夺事

施事、受事和夺事都可

隐去，但不可只存在受

事而隐去施事和夺事，
可隐去夺事而存在施

事和受事

只 可 隐 去

夺 事 而 不

可 隐 去 施

事和受事

只 可 隐 去

受 事 而 不

可 隐 去 施

事和夺事

施 事、 受

事和夺事

都可隐去

施事、受事

和 夺 事 都

可隐去

　 　 ３． ４ 蕴含共性

形式和意义之间并非是完全对应的“象似”
关系，即并非语义上的凸显角色总是不可隐去，非
凸显角色总是可以隐去，也并非语义上的强凸显

角色总是在句中充当宾语，语义上的弱凸显角色

总是不可在句中充当宾语。 形式和意义之间呈现

的是“扭曲”关系：ｓｔｅａｌ 的凸显角色不可隐去，非
凸显角色可以隐去，ｒｏｂ 的强凸显角色不可隐去，
弱凸显角色可以隐去。 “偷”和“抢”的凸显角色

和非凸显角色都可以隐去。 ｓｔｅａｌ 和“偷”的凸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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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色充当宾语，非凸显角色不能充当宾语，ｒｏｂ 在

通常情况下，强凸显角色充当宾语，弱凸显角色不

充当宾语，但在例⑤的方言中，弱凸显角色也可作

宾语。 对于“抢”而言，强凸显角色和弱凸显角色

都能充当宾语。
综上，如果认知上的凸显对一种语言产生影

响，那么可以归纳出一条蕴含共性：
凸显角色（强凸显角色⊃弱凸显角色）⊃ 非

凸显角色

这一蕴含共性包含两个含义：第一，在一种语

言中，如果非凸显角色在句中不隐去，那么凸显角

色一定不可隐去，如果弱凸显角色在句中不隐去，
那么强凸显角色一定不可隐去，反之不成立。 第

二，在一种语言中，如果弱凸显角色在句中可作宾

语，那么强凸显角色也可作宾语，反之不成立。 汉

语的“偷”和“抢”以及英语的 ｓｔｅａｌ 和 ｒｏｂ 在句法

中的表现都无一例外符合这一蕴含式。

４　 结束语
事件动词“偷”和“抢”在语义层面都可与施

事、受事和夺事相联系，然而二者在认知凸显上和

句法结构上存在异同，可以从意象图式的凸显理论

中得到解释。 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，由于韩语自身

的特点，“偷”和“抢”在认知上的凸显在韩语的句

法上并未得到体现，对汉语和英语的句法结构则产

生一定的影响，并可由此归纳出蕴含共性。 这既折

射出人类语言在认知上的一般共性，也呈现出形式

和意义之间的“扭曲”关系。

注释

①“偷”和“抢”有小句用法。 二者可构成“偷盗” “抢劫”
等双音词。 “偷”可表示暗地里勾搭异性，与人私通，如
“偷汉子”等。 上述情况均不在统计范围内。

②我们所描述的情况仅限于我们所考察的范围，但根据

我们的语感，“偷”似乎也可以只存在夺事，此时夺事一

般是非指人的实体，如：张三家昨天被偷了。 （自拟）
③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，也出现了“偷”只存在施事和

夺事的情形，仅 ６ 次，后文会对其进行说明。
④沈家煊（２０００）认为“偷”的凸显角色是施事和受事，

“抢”的凸显角色是施事和夺事。 “偷”的非凸显角色可

以隐去，凸显角色不可以隐去，“抢”的凸显和非凸显角

色都可以隐去。 与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。
⑤我们这里只考虑主动句中的情况。
⑥非二者特有，是汉语双宾句的共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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